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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委托理财到期本金和收益延期兑付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洋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洋河投

资”）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，收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信信托”或“受托人”）发来的《中信信托·嘉和 118 号恒大贵

阳新世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临时信息披露》，文件显示“该信托尚未

足额收到债务人贵阳新世界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付回购本金及溢价。信

托账户内现金形态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 B1、B2 类信托受益权的本金

和信托收益。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，决定延长 B1、B2 类信托受益权

期限。延期期间，各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按照信托合同约定进行计算。

为努力保障信托受益人的利益，受托人已启动司法处置程序，依法追

索债权，并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信托文件的规定，勤勉尽责，

督促恒大集团相关方履约还款。如本信托后续有最新进展，受托人将

及时动态通知各受益人。” 

洋河投资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，出资 19000 万元，向中信信托认

购了“中信信托·嘉和 118 号恒大贵阳新世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

约定每年的 6 月 21 日、12 月 21 日分配信托收益，可以提前返还本

金，产品到期日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兑付日为到期日十个工作日

内。 



 

洋河投资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该信托产品投资收益

8,149,698.63元；2021年 3月 15日收到该信托产品本金 95,000,000

元和投资收益 1,661,589.04 元；2021 年 6 月 21 日，收到该信托产

品投资收益 3,600,109.59 元；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收到信托产品本

金 22,486,506.78 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洋河投资共计收到信托产品本金 117,486,506.78

元及投资收益 13,411,397.26 元，剩余信托产品本金 72,513,493.22

元及 95,000,000元在 2021年 6月 21日之后的投资收益未及时收回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理财产品兑付情况，适时采取法律手段维护

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4日 


